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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文件

桂物联 字〔2021〕6 号

关于建立广西现代物流专家委员会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推进广西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，构建具有前

瞻性的专业智囊机构，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拟建立广西现

代物流专家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专委会”），现面向社会征

集行业专家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专委会定位

专委会是广西现代物流发展的思想库、智囊团，是以广

西现代物流发展的全局性、战略性、现实性问题为主要研究

方向，充分发挥战略谋划、前瞻研判、人才培养等综合优势，

为推动广西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多元化、高层次服务的

智力支撑机构。

二、专委会主要职责

（一）为广西现代物流建设的重大政策和重要规划等提

供支持。充分发挥专家团队的技术特长和专业优势，紧紧围

绕自治区“十四五”规划和自治区推进广西物流行业建设工

作实际，通过召开咨询会、评审论证会等方式，就广西现代

物流建设的重大政策、重要规划、重点项目、标准制定等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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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，提供专题研讨、决策咨询、项目论证等服务与支持，有

针对性的提出专业化、建设性、切实可用的对策及意见建议。

（二）为广西现代物流发展建设积极建言献策。通过组

织专题座谈会、重大论坛等活动，围绕通道建设主题开展研

讨，交流行业讯息，研判国际国内贸易、产业、物流等发展

趋势和融合发展策略，为广西现代物流建设发展建言献策，

为相关工作提供前瞻性、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科学依据。

（三）为广西现代物流人才队伍建设提供智力和资源支

持。鼓励专家积极统筹调动各方资源，支持广西现代物流人

才培养工作，参与广西现代物流建设相关培训、研讨、考察

等活动，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在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引领和支

撑作用。

三、专委会主要来源

入库专家主要来源于国家机关、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

企事业单位和行业组织等机构，从事物流、供应链、金融、

交通规划和贸易等领域相关工作，具有较强的理论和专业知

识、丰富的实践经验、良好的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员。

四、专委会基本条件

政治立场坚定，遵纪守法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度

的责任感，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；能用宏观思维

分析看待问题，能深刻把握广西现代物流的发展趋势；身体

健康，能够胜任专家工作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70 岁，享受国

务院特殊津贴等省部级及以上荣誉专家可适度放宽至 75岁。

同时，专家还需具备以下任一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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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相关领域连续工作 5年以上，负责组织或参与

过省级及以上相关规划编制、重要课题研究、行业标准制定

等工作。

（二）具有副高级及以上或副教授及以上技术职称，在

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专业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工作，

在本领域内有公认的代表性作品、项目及其他有影响的重要

成果。

（三）在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行业组织中担任重要

职务，能够熟悉专业领域内的国内外情况和前沿动态，在业

界内有公认的操作能力和较高的知名度、认可度。

五、专家入库程序及日期安排

（一）征集推荐。按照专家来源和入库条件，公开向社

会征集本地区相关领域专家。申请入库专家需如实填报《广

西现代物流专家委员会推荐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并经所在单位

审核确认，报送至广西现代物流专家委员会工作办公室。

征集推荐期：2021年即日起-4月 18日

（二）审核确定。广西现代物流专家委员会工作办公室

组织相关人员对推荐入库专家相关资料进行审核，确定专家

建议名单。

审核确定期：2021年 4月 19日-4月 28日

（三）对外公示。入选专家名单在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

会门户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公示。

对外公示期：2021年 4月 29日-5月 4日

（四）确认入库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入库专家名单在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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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门户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公告，同

时印发文件予以确认并颁发聘书，原则上每次聘任时间为 3

年。

颁发聘书：2021年“5·6”物流节开幕式颁发

六、专家权利与管理

（一）广西现代物流专家委员会工作办公室定期向入库

专家通报广西物流发展现状，以及运行统计数据、重要事项

和重大项目建设情况。

（二）广西现代物流专家委员会工作办公室根据工作需

要，向自治区推荐专家参加重要规划评审、重大政策论证等

工作。

（三）各政府部门、会员单位可根据工作实际，在组织

开展决策咨询、政策制定、规划编制、项目评审、标准评定、

重大项目等工作时，从本专家库中以随机抽取或直接邀请等

方式邀请专家参与相关工作。

（四）根据专家参与技术指导、评估评审和相关工作情

况，由邀请单位按有关规定和标准向受邀专家支付相关费用。

（五）本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，广西现代物流专家委员

会工作办公室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和专家产生程序调整充实

专家库，原则上每 3年更新一次专家库名单。

（六）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将取消其入库资格：

1.因违纪违法受到党纪、政纪处分以及法律处置的；

2.身体健康状况、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不能胜任工作的；

3.工作岗位发生变动，不能履行专家职责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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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泄露相关评审及其他不宜公开的事宜，造成不良后果

的；

5.其他应予取消资格的。

七、广西现代物流专委会工作办公室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李星昭 0771-6760760，166 7014 0321

传 真：0771-6760756

邮 箱：guiwulian2308@163.com

地 址：广西现代物流产业孵化中心 2308（南宁市龙岗

大道 21 号）

附件：《广西现代物流专家委员会推荐表》

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

2021 年 4 月 2 日

抄报：自治区发改委、交通厅、商务厅、北部湾办；各地

市政府物流相关部门及行业协会

桂物联办公室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印发


